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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41      证券简称：和顺电气      编号：2021-004 

 

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出租厂房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 

年2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

资子公司对外出租厂房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容公

司”）拟将其持有的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69号的闲置厂房及办公

场地出租给苏州川鹏塑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鹏公司”）和苏州

工业园区璎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璎璐公司”）使用。川

鹏公司租赁期限暂定为2021年3月1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止 (以实际

使用时间为准)，合同总租金不超过859万元;璎璐公司租赁期限暂定

为2021年3月1日至2027年1月15日止(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),合同总

租金约为1,348万元。 

公司及子公司与川鹏公司和璎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此项交

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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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0年2月4日，苏容公司分别与川鹏公司和璎璐公司签署了《厂

房租赁合同》，各方约定《厂房租赁合同》将提交苏容公司控股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承租方名称：苏州川鹏塑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2年08月28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7406993125 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万源路3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秀鹏  

注册资本：710万美元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开发制造、加工、组装数字照相机、新型数字打印装

置及精密仪器的精密塑料成型部件、汽车塑料零部件及汽车金属零部

件、精密金属冲压零部件；开发设计、加工生产精密塑料模具及金属

冲压模具；日常用品塑料件的生产及组装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销售

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；从事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

类商品的批发、进出口、佣金代理（拍卖除外）及相关业务。 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与公司的关系：川鹏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承租方名称：苏州工业园区璎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0年6月30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558039756B 



3 
 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6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朱燕萍 

注册资本：500万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经营范围：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，其他印刷品印刷。生产、加工、

销售：PE膜、包装装潢纸板；销售：包装材料、电子产品、办公设备

及用品、五金机电、建筑材料、劳保用品、机械设备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与公司的关系：璎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苏容公司本次出租的房屋坐落于苏州市工业园区和顺路69号，建

筑面积17,875.92平方米，权证编号：苏房权证园区字第00570991号。

其中：川鹏公司承租该厂房一楼北部，租赁物计算面积为4,500平方

米；璎璐公司承租该厂房一楼南部，租赁物计算面积为5,050平方米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与川鹏公司交易协议 

1、交易双方： 

出租方：苏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

承租方：苏州川鹏塑料有限公司 

2、租赁期限： 

租赁期限为2021年3月1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止。如需续期，可

在租赁期限届满前6个月提出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可重新签

订租赁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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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租金： 

租赁双方共同商定第一时间段（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1年7月31

日止）厂房租金含税价为:每月34元/m
2
（含物业费）；第二时间段（2021

年8月1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）在第一时间段厂房租金（含物业费）

的基础上递增，每年每月不得超过1元/m
2
，且本时间段递增累计幅度

总金额不得超过5%；第三时间段（2023年8月1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

止）在第二时间段厂房租金（含物业费）的基础上递增，每年每月不

得超过1元/m
2
，且本时间段递增累计幅度总金额不得超过5%。具体价

格由甲乙双方每年7月份商定后执行。 

4、支付方式： 

第一时间段（合同生效之日至2021年07月31日）租金及保证金按

照双方约定支付 ，剩余租期内厂房租赁金按照每叁个月支付。承租

方应于每期租金开始前十五天以内向出租方支付当期租金，先付租金

后用房。若承租方拖欠租金超过三个月，出租方在书面通知承租方后，

如承租方仍未按书面通知时间内付款，出租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收回

出租的厂房，出租方在书面通知终止日起超过一个月未作搬迁清空而

承租方也同时未作清空则出租方视承租方放弃其在承租屋内的所有

物品及装修装饰的所有权，出租方可自行处置清空，并要求承租方赔

偿出租方由此所受到一切经济损失（包括滞纳金和罚金）。 

5、违约责任：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和赔偿、争议的解决

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约定。 

6、合同生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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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双方方约定合同将提交苏容公司的控股股东经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生效。 

（二）与璎璐公司交易协议 

1、交易双方： 

出租方：苏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

承租方：苏州工业园区璎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

2、租赁期限： 

租赁期限为2021年3月1日至2027年1月15日止。如需续期，可在

租赁期限届满前6个月提出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可重新签订

租赁合同。 

3、租金： 

租赁双方共同商定第一时间段（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3年1月15

日止）厂房租金含税价为:每月36元/m
2
（含物业费）。第二时间段（2023

年1月16日起至2025年1月15日止）在第一时间段厂房租金（含物业费）

的基础上递增5%。第三时间段（2025年1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）

在第二时间段厂房租金（含物业费）的基础上递增5%。 

4、支付方式： 

第一时间段首批六个月租金及保证金按照双方约定支付，剩余租

期内厂房租赁金按照每叁个月支付。承租方应于每期租金开始前十五

天以内向出租方支付当期租金，先付租金后用房。若承租方拖欠租金

超过三个月，出租方在书面通知承租方后，如承租方仍未按出租方书

面通知时间内付款，出租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执行收回出租的厂房，承

租方在收到出租方终止租赁合同书面通知起超过一个月未作搬迁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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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，则出租方视承租方放弃在承租屋内的所有物品及装修装饰的所有

权，出租方可自行处置清空，并要求承租方赔偿出租方由此所受到一

切经济损失。 

5、违约责任：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和赔偿、争议的解决

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约定。 

6、合同生效： 

合同双方方约定合同将提交苏容公司的控股股东经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生效。 

四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出租厂房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

率，降低运营成本，并能够获取相应的租金收益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

况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本次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

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，

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厂房租赁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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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


